
关于使用非融资性国内保函业务专用章电

子印章的公告 
 

尊敬的客户： 

您好！ 

为向客户提供更加安全快捷的金融服务，我行已正式使

用非融资性国内保函业务专用章电子印章，打印并加盖于我

行出具的非融资性国内保函文本上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非融资性国内保函业务专用章（电子印章）规格和

样例 

(一)规格：形状为圆形，内部包含我行机构名称、印章

名称、日期和印章防伪码 

（二）样例 

 

二、我行合法合规使用的非融资性国内保函业务专用章

电子印章出具的保函，系我行合法、有效的真实意思表示，



与加盖实物印章的印记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。 

三、本公告印章样例所载机构全称及 15 位印章防伪码

仅作为示例，实际出具的保函上所加盖的电子印章中记载的

15 位印章防伪码是唯一的。保函加盖电子印章后，客户应妥

善保管保函正本及 15 位印章防伪码，不应向无关个人或企

业提供、透露有关信息，从而确保客户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。

客户可通过浦发银行官方网站对非融资性国内保函业务专

用章电子印章进行真伪验证，同时可通过浦发银行官方网站、

浦发银行公司金融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对非融资性国内保函

文本信息进行真伪查询，具体信息包括保函文本编号、申请

人/被保证人、受益人、保函币种、保函金额、保函开立日期、

有效截止日期等保函核心要素。凡缺少我行有效 15 位印章

防伪码的电子印章，或加盖电子印章的实物保函文本内容与

我行验证所得的保函文本信息等不一致的，则该电子印章均

为虚假印章，非我行真实意思表示，加盖该电子印章的保函

为无效保函。 

四、客户应妥善保管保函正本和电子印章相关信息，如

因客户保管不善等自身原因导致前述信息泄露，造成的风险

和损失由客户自行承担。 

如有疑问，请详询我行网点或致电 95528 客服。感谢理

解与支持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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